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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董事董事董事退任退任退任退任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宣布易启宗先生于二零一三年

一月二十四日举行之本公司股东周年大会（「股东周年大会」）结束后退任本公司之执行

董事。 

 

为更专注国内业务之运作，根据本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第八十七条，易先生选择不膺选连

任，因此于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退任。易先生确认与董事会并没有意见不合，亦并无任何

其他有关其退任的事宜需要本公司股东注意。 

 

易先生退任后仍继续为本公司附属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负责监督本集团主要客户及批发

业务，并负责产品采购及技术支援。 

 

董事会谨此对易先生在任董事期间对本公司所作出的宝贵贡献深表谢意。 

 

 

 

承董事会命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 

谢新法谢新法谢新法谢新法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于本公告日期，董事会由八名董事组成，包括五名执行董事，即谢新法先生、谢新伟先生、谢新宝

先生、谢汉杰先生及刘绍新先生；及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即梁光建太平绅士、黄华先生及温思聪先生。 

 


